
此單張並不包含所有藥物資訊，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醫師或藥師。

諮詢電話：(02)27372181 轉 8130、8133 或 8444 北醫附醫藥劑部 關心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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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colin® 高克痢®懸浮液劑 0031
2007.03 修訂

作用

止瀉。

用法

1.請遵照醫師處方之用法及劑量服用，勿擅自更改服用方式。
2.服用本藥建議與其他藥物間隔1-2小時。

注意事項

1. 若您已知對此藥物過敏，請務必告知醫師。
2. 若您的腹瀉伴隨發燒或有血便的情形，請勿使用本止瀉劑，並
請盡速就醫。
3. 服藥後2-3天後若腹瀉狀況無改善，請再回診就醫。
4. 大量或長期服用可能會造成便秘。
5. 當已無腹瀉情形即可停藥。

可能的副作用
1. 此藥較少見嚴重副作用。
2. 若您懷疑有此藥產生的不適副作用請立即回診。

保存方法
1. 除非藥品另有標示使用期限外，一般效期為開瓶後三個月。
2. 藥品請置於室溫保存，避免存放於高溫或潮濕處。
3. 請將藥品置於幼兒不易拿取之處所，以免幼兒誤用。
4. 不可將本藥與他人分享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

